
 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 

甲方：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乙方：              （研究生学籍所在单位）       

丙方：              （联合培养研究生） 

因科研学习需要，经三方协商一致，乙方招收录取的研究生丙方，由甲乙

双方联合培养。联合培养时间：自     年     月至     年     月（不少于

一年）。经三方协商一致，现就有关培养事宜协议如下： 

一、培养原则 

丙方由甲方接收进行联合培养，在甲方进行一定时间科研学习和学位论文

研究工作，联合培养期间丙方视同为甲方研究生，按照同等要求对丙方进行培

养及日常管理。 

二、培养管理 

1.甲、乙双方各指派一名教师作为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导师。双方导师应及

时、有效沟通，共同商定培养计划，确定论文选题、工作计划进度、工作目标

等。 

2.丙方在甲方学习工作期间，由甲方导师指导，开展各项学习及研究工作，

甲方导师须为丙方提供学习研究必要的实验条件、设备、研究费用及适当的研

究津贴。丙方在乙方学习工作期间，由乙方导师进行指导、管理。乙方承认丙

方在甲方选课的学习成绩； 

3.丙方须按甲方相关规定，与甲方研究生一同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及中期考

核等必要的在学科研任务，相关材料甲方研究生处将一并存档。丙方的学位申

请要求、论文答辩、学位授予和就业派遣等工作按照乙方的规定执行，由乙方

负责；甲方也可受乙方委托，负责组织丙方的毕业论文答辩工作。 

三、知识产权 

丙方在甲方从事研究工作中产生的实物、专利等科研成果归属甲方。以丙

方为主要作者发表的研究论文原则上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对于发表论文的

作者单位署名顺序，在兼顾乙方学位授予最低科研成果的要求下，由双方导师

及丙方共同协商解决，或签订附加协议落实。丙方在科研论文投稿之前，须经

过双方导师审核通过。 

四、学籍及日常管理 

1.丙方学籍归属乙方，丙方到甲方进行科研学习，不进行户籍、档案及党



团关系迁移。学籍、第一导师等关系不变。丙方进入甲方学习，须至甲方研究

生处进行报到，并与甲方研究生同样进行每学期开学注册。 

2.丙方在甲方进行科研学习时，甲方导师可根据丙方在学习科研期间表现

填写《研究生助研助管岗位任务书》，发放一定的助研津贴，具体发放金额由导

师课题组决定。 

3.丙方在甲方进行科研学习期间的医疗事宜由乙方按照学生医疗保险规定

办理；甲方在征得乙方和丙方同意的基础上，由甲方出资为丙方办理在甲方科

研学习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4.丙方在甲方科研学习期间，须严格遵守甲方学生管理、安全、宿舍等各

项规章制度，其日常管理由甲方导师及所在中心（实验室）负责，研究生处配

合。所在中心（实验室）会同研究生处负责丙方的考勤、请销假、思想教育等

日常管理。丙方如违反甲方管理规定，对甲方造成不良影响，将终止丙方的联

培关系；丙方若在试验工作中由于个人原因造成实验设备等公共财产的损坏，

应当进行赔偿；情节严重的，甲方将通知乙方并对丙方做出相应的处罚。 

5.丙方在甲方科研学习期间，须同甲方研究生一样，参加甲方组织的研究

生培训、实践、文体活动及甲方规定的要求参加的各类科研创新项目。 

五、保密规定 

丙方在甲方做论文期间涉及的保密工作，须遵守甲方的保密规定，不得以

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漏任何甲方科研所涉及的资料或其他知识产权相关的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报告、内部资料、调研资料、软件等所有未公开发

表的资料）。如有泄密，甲方有权追查丙方责任。 

六、生效、修订与终止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持一份，内容相同并具同等效力，经甲、

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其它未尽事宜由三方另行商定，或因未能预

测的原因需要中途修改本协议，由三方同意后作出书面修订。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签名)：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甲方指导老师（签字）：     乙方指导老师（签字）：                                                                                            

日期：                    日期：                   


